
「建造執照抽查表格填寫說明」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建照科



現行建造執照審查方式

建造執照申請流程圖 110年9月16日開始實施

建照審查雙軌並行



建造執照委託審查範圍

現行建造執照審查方式



現行建造執照審查方式
建築法第34條
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審查或鑑定建築物工程圖樣及說明書，應就
規定項目為之，其餘項目由建築師或建築師及專業工業技師依本法規定簽證負責。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規定項目審查表



現行建造執照審查方式

建築執照及雜項執照建築師簽證表



㇐.內政部「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105 年 06 月 04 台內營字第1050807150號令)

二.「臺北市建造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
(88年7月26日北市工建字第8831684900號函修正)

三. 本市「建築執照(建造執照、變更設計及變更使用執照) 
技術簽證抽查制度」改善措施，業於102年7月1日發布
實施。

技術抽查法令依據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

為提高行政服務效
率及建築設計品質

‧ 推 動 行 政 與 技
術 分 立 制 度

加 速 建 造 執 照
及 雜項執照審核時效

訂
定
目
的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

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三）六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

抽查二件以上。
（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

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

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列情形之ㄧ者，應列為必須
抽查案件：
（一）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
（二）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滑地質敏
感區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

（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
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
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建造執照目前抽查方式

102年7月1日起實施 為建管處抽查



（一）五層以下非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

每十件抽查一件以上。
（二）五層以下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每

十件抽查二件以上。
（三）六層以上至十層之建築物每十件

抽查二件以上。
（四）十一層以上至十四層之建築物每

十件抽查四件以上。
（五）十五層以上建築物每十件抽查五件

以上。

前項案件屬下列情形之ㄧ者，應列為必須
抽查案件：
（一）山坡地範圍內之供公眾使用建築物

。
（二）建築基地全部或一部位於活動斷層

地質敏感區或山崩與地滑地質敏
感區內，且應進行基地地下探勘者
。

（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性能設計計畫
書或依規定應檢具建築物防火避難
綜合檢討報告書，經中央主管建築
機關認可之建築物。

建造執照目前抽查方式

102年7月1日起實施 為建管處抽查



臺北市政府建造執照建築師簽證案件考核處理原則

建造執照簽證項目由本市建造執照抽查會審會議依下列項目逐項審查，查有不符規定情形者，逐項
累計次數：
(一)建蔽率。
(二)容積率。
(三)建築物高度、高度比、樓層高度、日照、陰影。
(四)院落深度、院落深度比。
(五)鄰幢間隔。
(六)停車空間、裝卸位。
(七)騎樓或無遮簷人行道。
(八)綠化設施。
(九)出入口、走廊、通道（路）、或坡道。
(十)樓梯、安全梯、特別安全梯、步行距離。
(十一)防火區劃、防火構造。
(十二)昇降機、緊急用昇降機、緊急進口。
(十三)防火間隔。
(十四)通風、採光及節約能源。
(十五)防空避難、屋頂避難平台、避雷設備。
(十六)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十七)其他退縮距離及建築物緩衝空間。
(十八)臨接道路限制。
(十九)建築設備。
(二十)相關文件。
(二十一)相關圖說。
(二十二)建築師或相關技師資格。
(二十三)經本市建造執照簽證抽查會議決議事項。



 簽證案件經抽查會審會議審查結果，前點所列不符規定次數累計

達五次以上，且一年內達二件以上，自審查結果發文之日起一年內

，該建築師設計之核准建造執照均需提送抽查會議審查。

 簽證案件經抽查會審會議審查結果，第一點所列不符規定項次合計

達 十次以上，且一年內達二件以上，本市公共建築工程停止委託該

建築師 設計監造一年。

 建築師簽證內容如違反建築法第二十六條、建築師法第四十六條第

四款規定，除依前二點處置外，並經抽查會審會議決議後，移主管

機關或本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辦理。

抽查缺失懲處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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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說 說 專 章 章 證 更 饋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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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樣本：取自100年6月1日~105年5月31日，共計5年建照案件。
 件數：建照號碼共計3691件，依抽查檢核表查核缺失項目共計11009項，可分析法令條文之建

照抽查缺失項目計5368項。
 缺失項目比例(依比例高低)：

1. 各層平面圖(39.75 )：經常出現缺失，佔圖面錯誤中39.75% ，將近四成的出現頻率。
2. 圖說標示錯誤或不全(27.78)
3 .  無障礙圖說(7.25 )

主要缺失項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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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彙編檢討，佔15.1。
 建築技術規則第162條容積檢討，佔10.9。
 抽查附帶決議檢討，佔8.4。

主要缺失項目分析各層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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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70條無障礙設施相關規定，共756項。
 案例彙編規定，共717項。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162條容積檢討規定，共631項。

主要缺失項目分析整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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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目

地下室免計容積檢討
式應配合面積表查核

90項

機電空間留設維修通
道

73項

居室至梯廳進出通道
應計入容積

18項

中山北路騎樓留設原
則檢設置

2項

天井檢討原則 11項

裝飾構造物(陽台/雨
遮/外牆/裝飾柱)

490項

假設側院線檢討標示( 
注意應為內角46度)

19項

是否集中設置，不得
兼用防空避難室

14項

 裝飾構造物(包括陽台、雨遮、外牆、裝飾柱等等)為主要出錯項目約占抽
查案例彙編項目之68，共計490項。

主要缺失項目分析彙編項目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黃色底表示涉及重大項目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抽查重要項目參考要點

起造人申請建造執照或雜項執照案件經主管建築機關抽
查認為不符規定，經通知改正如有異議者，應於通知改
正期限內申請復核，必要時應召開復核會議並視實際情
形邀請起造人及建築師或相關技師公會參加。

涉及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第8點建
築師或專業工業技師簽證項目經抽查有違反建築師法或
技師法規定者，應分別依建築師法或技師法有關規定移
送懲戒。

召開複審會議時機



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檢核表



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檢核表



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檢核表



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檢核表



建築執照無障礙設施工程圖樣檢核表



公共建築物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

建管處相關科室權責分工情形

（一）建照科-建造執照及變更使用執照許可。

（二）施工科-使用執照許可（竣工勘驗）。

（三）使管科-無障設施與設備替代改善計畫，提報本府改善諮詢及

審查小組審核及臺北市舊有建築物無障礙設施設備檢查。



行動不便設施內政部相關函釋

（一）集合住宅以複層式設計，得否選擇任一層設置行動不便設施（

91.11.13內授營建管字第0910081724號）

（二）建築物屬公共建築物，防空避難室仍應設置坡道（升降機）通

達（90.3.1九十營署建管字第89760號）

（三）102年1月1日以後新建或增建工廠類（ C類）建築應依規定設

置無障礙設施（102.2.22營署建管字第1020007066號）

(四) 建築物依規定應附設之無障礙停車位免設規定(107.8.22內授營

建管字第107081354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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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不便設施內政部相關函釋

202.1 組成：無障礙通路應由以下符合本規範規定之一個或多個設施組成
：室外通路、室內通路走廊、出入口、坡道、扶手、昇降設備、輪
椅昇降台等。

202.4.4 免設置：位於山坡地，或其臨接道路之淹水潛勢高度達50公分以
上，且地面層須自基地地面提高50公分以上者，或地面層設有室
內停車位者，或建築基地未達10個住宅單位者，得免設置室外通路
。



（一）未標示入口至建築線之高程

（二）未標示無障礙坡道斜率

（三）昇降機未標示供無障礙使用

（四）無障礙昇降機入口未標示150cm迴轉半徑

（五）未檢附無障礙昇降機設備詳圖

（六）無障礙昇降機未標示相關設備

（七）無障礙坡道未設置扶手

（八）無障礙樓梯未繪製詳圖

（九）無障礙昇降機未通達防空避難室

（十）行動不便者使用設施設置資料檢附表勾選有誤

行動不便設施抽查常見錯誤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32
臺北市建築管理程處



三、技術抽查報備之書圖文件

(1)申請書(K1-1)

1. 技術抽查不符規定公文號函。

2. 依建築法第39條（按圖施工）規
定：「 起 造人應依照核定工
程圖樣及說明書施工；如於興工
前或施工中變更設計時，仍應
依照本法申請辦理。但不變更主
要構造或位置，不增加高度或面
積，不變更建築物設備內容或位
置者，得於竣工後，備具竣工平
面、立面圖，一次報驗。」。本
案有無涉及建築法第39條，無需
辦理變更設計。

3. 報備事項。

4. 經核與相關法令規定相符，依專
業簽證負責。

33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2) 書圖文件查核表(K1-2)

1. 應附文件：
 申請書

 書圖文件查核表

 建築執照抽查後變更報備涉及
項目

 查核紀錄表（填具基本資料）

 抽查不符事項通知函

 建築師簽證表

 綠建築基準檢核表

 歷次申請書及報備核准文件影
本

 原建築執照存根影本及達開
工 標準函

 其他因變更必要檢附之書圖
文 件

2. 應附圖說：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34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21
臺北市建築管理工程處

(3) 涉及行政項目自我檢核表(K1-3)

1. 是否涉及變更之項目內容。

 注意事項附表加註事項或相關
許 可內容之變更

 公共開放空間獎勵之原則核定

 繳納回饋金案（住變商等）

 車位繳納代金、停車獎勵案

 整地設計準則

 工業區建造執照申請案平面設
計 類似集合住宅案件

 地面層以上(設置有汽、機車停
車空間設計準則

 樓層高度、夾層、挑高設計準則

 都更變更、都審變更、水土保持
變更

2. 自我檢核結果：□是/□否。

3. 如涉有表列項目內容變更者，經
公會查核完成後由建管處續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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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查核紀錄表 (K1-4)

1. 原核准執照：○○○建字第
○○○號建造執照

2. 報備內容：依技術抽查不符合
規定項目函。

3. 報備查核紀錄（若屬報備未同
意之第二次報備，申請人須檢
附前次之查核紀錄表影本）：
修正報備內容/查核結果

4. 綜合查核結論：查核建築師用
印。

符合規定，建議准予備查。

不符合，通知補正。

其它（依規定辦理變更設計）

貳、技術抽查作業報備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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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備查表(K1-5)

1. 報備內容：依技術抽查不符合
規定項目號函。

2. 備查內容/文件圖說編號

3. 公會函送下列書圖文件致建照
科辦理：
 申請書(K1-1)

 應備書件查核表(K1-2)

 涉及項目內容建築師自我檢核
表(K1-3)

 查核紀錄表(K1-4)

 備查表(K1-5)

 書圖原卷1正4副

 光碟1份

 建築執照電子圖檔收執清冊

 因變更應備書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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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報備通知補正表(K1-6)

1. 經核與規定尚有未符，請詳表列
不符項目補正後重新申請。

2. 不符項目：(一)書圖文件；(二) 
報備內容。

3. 公會函送下列書圖文件致建照科
辦理：

 申請書(K1-1)

 應備書件查核表(K1-2)

 查核紀錄表(K1-4)

 通知補正表(K1-6)

 申請原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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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年5月23日研商「建管工作推動」會議紀錄

案由：建照抽查於申請竣工時，修改竣工圖與報備案件之權責劃分

會議結論：
（㇐）建造執照抽查及其因抽查所為之報備工作，目前以勞務採購
契約委由建築師公會辦理，為明確委託辦理事項，有關修改竣工圖提
前辦理之報備事宜，後續由建照科辦理契約文件變更，委由建築師
公會辦理；至未完成契約文件變更前，先由建照科收辦。

（二）未提前辦理，而於申領使照時併案修改竣工圖者，由施工科
併使照辦理，請科室加強宣導。

（三）抽查項目裁量基準疑義應提送本處法規研究小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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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使用執照一併辦理變更設計項目一覽表

註1：
○：免報備，得併使用執照辦理變

更設計。

Ⓞ：須報備，變更內容涉及主管機
關要求 先行辦理建管報備者。

△：須報備，並於該項目施作前，
設計人會同技師檢附相關書圖
或說明書，向建照科辦理報
備。

註2：除本表列舉事項外，其餘事項
依建築法第39條規定辦理。



報 告 完 畢

謝 謝 指 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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